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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教学实验室建设 

文件依据 

 《重庆大学教学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》（重大校〔2009〕322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管理办法》（重大校〔2020〕181 号） 

事项基本信息 

办理地点：重庆大学 A区国际会议厅 203室 责任部门：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 

责任科室：实验室管理科 联系电话：023-65111997 

邮箱：syyjk@cqu.edu.cn 

主要内容 

教学实验室建设相关办事流程，可扫描二维码： 

 

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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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教学实验室设备购置项目建设流程 

2 仪器设备管理 

文件依据 

 《重庆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（重大校〔2020〕175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仪器设备盘点和丢失、损坏处理实施细则》（重大校〔2020〕180

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仪器设备借用、调拨、处置实施细则（2019 年修订）》（重大校

学校遴选 

  

学院提交三年滚动预算教学实验室设备购置项目申报书、绩效目标表 

教育部现场评审项目，评审通过的项目入教育部和学校项目库 

学校确定当年建设项目和项目金额（每年年初） 

  

项目建设单位制定项目执行方案，提交《重庆大学教学实验室建设项目

申报书》《教学实验设备购置初步计划表》、项目设备方案调整说明、

拟购设备风险评估、专家评审意见 

项目执行方案报分管校长批准 

  

项目建设单位按教育部进度要求完成项目建设 

  

被教育部要求完成项目绩效监控工作（当年 6-8月） 

  

被教育部要求完成项目绩效自评工作（次年年初） 

  

教育部现场检查和验收（次年 6-8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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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9〕366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仪器设备验收工作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（重大校〔2016〕339 号） 

事项基本信息 

办理地点：重庆大学 A区国际会议厅 103室 

责任部门：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 

责任科室：设备管理科 

联系电话：023-65112180、023-65102671 

邮箱：sysbk@cqu.edu.cn 

主要内容 

仪器设备管理相关办事流程，可扫描二维码： 

 

流程图 

mailto:sysbk@cq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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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器设备建账流程图 

3 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 

文件依据 

 《重庆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办法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（重大校〔2020〕124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及公共服务平台效益考核实施细则》（重大校〔2020〕

125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基金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（重大校实设〔2017〕

11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重大校〔2015〕50 号） 

事项基本信息 

办理地点：重庆大学 A区国际会议厅 108室 责任部门：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 

责任科室：设备管理科 联系电话：023-65112180 

邮箱：sysbk@cqu.edu.cn 

主要内容 

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相关办事流程，可扫描二维码： 

各单位保管员审核 

  

领用人在线提交建账申请 

实设处审核 

各单位打印固定资产标签 

  

各单位完成后续手续 

mailto:sysbk@cq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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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图 

 

大型仪器效益考核流程图 

4 仪器设备等采购流程 

文件依据 

 《重庆大学采购管理办法》（重大校〔2021〕37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校级采购实施细则》（重大校〔2021〕36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零星采购实施细则》（重大校〔2021〕35 号） 

 《关于公布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》（重大校办〔2021〕42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合同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重大校〔2018〕321 号） 

机组管理员收集相关资料在线进行填报 

实设处发布考核通知 

资产秘书初审后，分管领导在线审核 

实设处审核 

实设处效益评价 

实设处公布考核结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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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基本信息 

办理地点：重庆大学 A区国际会议厅 204室 责任部门：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 

责任科室：设备采购科 联系电话：023-65102678/3586 

邮箱：cgk@cqu.edu.cn 

主要内容 

仪器设备、家具、成品软件、实验材料、仪器设备升级及维保的采购及相关

合同归口审核。相关业务流程可扫描二维码： 

 

流程图 

mailto:cgk@cqu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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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设备采购流程图（单台或批量预算金额≥20万元） 

5 实验室技术安全 

文件依据 

 《重庆大学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办法》（重大校〔2009〕214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》（重大校〔2012〕161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实验室废弃物管理办法》（重大校〔2012〕392 号） 

 《关于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的意见》（重大校〔2016〕230 号） 

申购人通过“重庆大学网上服务大厅-国有资产管理与采购平

台-个人业务-我的采购项目”发起采购申请，并提交申请单位

分管领导审批 

申请单位完成购置计划，单台（套）预算≥20 万元的 

教学科研大型仪器设备还需完成购前技术论证 

采购申请经实设处审核（3个工作日）受理后，确定采购项目

执行人并联系申购人启动采购程序 

实设处组织编制采购文件：申请单位负责编制采购需求、评审

因素及标准等，并确认采购文件 

招标中心发布采购公告、接收供应商报名、组织采购评标或评

审，发布中标或成交结果公告 

（自采购公告发布至开标 10日，预算≥100 万元需 20日） 

实设处发出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 

申请单位与供应商协商拟定合同，经申请单位分管领导审查、

实设处近半人审核后，到校版加盖合同章 

申购单位负责执行合同，组织收贷、验收、付款、建固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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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重庆大学实验室化学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重大校〔2016〕456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工作考核及事故责任追究办法》（重大校〔2017〕

294 号） 

 《重庆大学实验室安全检查实施细则》（重大校实设〔2019〕4 号） 

事项基本信息 

办理地点：重庆大学 A区国际会议厅 203室 责任部门：实验室及设备管理处 

责任科室：实验室技术安全科 联系电话：023-65112359 

邮箱：syaq@cqu.edu.cn 

主要内容 

各单位根据“谁主管、谁负责、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落实分级负责制，

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保障实验室的安全。实验室安全相关办事流程，可扫描二

维码： 

 

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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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设处管理员到沙区禁毒支队办理备案证明
（原则上每周一次，每周五汇总订单）

供应商供货、录入发票号码

化学品入学院库房，教师确认收货

实设处管理员、分管处长审核

教师凭采购清单、发票财务报账

教师登录实设处首页，在页面左上角的 重庆大学化学
品管理平台 中提交化学品采购订单

供应商确认平台订单

学院化学品管理员审核、分管院领导审核

易制毒化学品 易制爆化学品

教师在平台中填写化学品使用记录

供应商到公安局销售
备案，供货、录入发

票号码

教师在平台中申请领用，学院库房管理员审核并发放化学品

 

易制毒、易制爆化学品采购流程 


